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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》 
 

一、甲男經營A公司，育有8歲之乙女。甲先贈與、並過戶其名下市值新臺幣（下同）4,000萬元之B

房地予乙。其後，甲再以乙之法定代理人的身分，以乙之名義與丙銀行簽立保證書，承諾就A公

司向丙銀行所借之2,000萬元借款債務及其利息等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，負連帶保證責任。嗣A

公司未依約清償，丙銀行遂訴請乙連帶清償上開借款本息3,000萬元。試附條文與理由，說明：

（每小題20分，共40分） 

(一)甲贈與並過戶B 房地予乙之法律行為的效力為何？ 

(二)甲以乙之名義訂立保證契約的效力又如何？ 

試題評析 

第一小題涉及限制行為能力人純獲法律上利益，屬基本概念；第二小題則涉及保證契約有無民法

第1088條第2項規定適用，以及違反民法第1088條第2項規定效力爭點，稍嫌複雜，惟，縱使無法

將各個學說意見寫的面面俱到，只要把握基本的實務見解，相信還是能獲得不錯的分數，屬中等

難度考題。 

考點命中 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一回，林淇羨著，頁13-14。 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林淇羨著，頁66-67。 

 

答： 
(一)甲贈與B房地予乙之贈與契約與物權契約均有效。 

1.按「限制行為能力人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。但純獲法律上利益，或依其年

齡及身份、日常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民法第77條定有明文。 
2.經查，乙目前8歲，屬限制行為能力人，甲將B房地贈與過戶予乙，雙方間成立民法第406條之贈與契約

與民法第758條之物權契約。前者旨在賦予乙取得B房地之法律上原因及請求權利；後者，旨在使乙取得

B房地所有權，皆未使乙負擔法律上義務，性質屬「純獲法律上利益」，依上開法文規定，縱使乙為限

制行為能力人，仍得有效為意思表示，故，甲贈與B房地予乙之贈與契約與物權契約均為有效。 
(二)甲以乙名義訂立之連帶保證契約效力未定。 

1.按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有使用、收益之權。但非為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分之。」民法第

1088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，締結保證契約雖非「處分」行為，惟，法定代理之目的係為維護未成年人之

利益，自不得因此制度之存在反而使未成年人負擔不利益，故，本於目的性解釋，本文應認保證行為應

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088條第2項規定，始符立法本旨。 
2.經查，甲為乙之父親，依民法第1086條規定，甲為乙之法定代理人。甲以法定代理人地位代理乙向丙訂

立連帶保證契約，依上開解釋，本文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88條第2項規定，然，若成立連帶保證契約，

恐使乙在A公司無法清償債務時遭丙追索，且，金額高達2,000萬元，顯不利乙之利益，也與民法第1088
條第2項規定相左。惟，違反民法第1088條第2項規定效力為何，或有爭論，實務見解認為無效；本文以

為，此時應認法定代理人濫用代理權限，構成無權代理，依民法第170條規定，效力未定，基此，甲代理

乙向丙訂立之連帶保證契約，效力未定。 
 
二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白手起家，育有丙、丁二子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。丙長大與戊女結婚，戊之

妹庚女與丁男在婚宴中相識，一見鍾情，論及婚嫁。甲、乙嗣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，經查甲以

婚後所得購買一筆市值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之A地，甲並因其母車禍身亡，受有慰撫金之賠

償100萬元，乙女婚後則因繼承而取得之一棟市值1,600萬元的B屋。 

試附條文與理由，說明： 

(一)庚、丁兩人可否結婚？（10分） 

(二)若乙向甲請求分配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，訴請法院命甲將其A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二分之一

移轉登記予自己，是否有理？（2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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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評析
第一小題雖涉及近親結婚規定，但只要知悉「血親之配偶之血親」不具民法所定親屬關係，縱使

忘記民法第983條詳細規定，仍足得出庚丁可以結婚之結論；第二小題則涉及剩餘財產分配，慰撫

金與繼承財產皆不列入計算，應無疑問，算是比較基本的考題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林淇羨著，頁2、9-10。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林淇羨著，頁22-28。

答： 
(一)庚丁二人可以結婚。

1.按「與左列親屬，不得結婚︰一、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。二、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。但因收養而成

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旁系血親，輩分相同者，不在此限。三、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，輩分不相同

者。」民法第983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其立法目的係在維護傳統倫理觀念及避免遺傳優生學。

2.經查，丙丁為兄弟關係，庚為丙之配偶戊之妹，故，丁與庚之間為血親之配偶之血親關係，不具民法所

定血親或姻親親屬關係，是，丁庚結婚並無為民法第983條近親結婚禁止規定，自得締結合法婚姻關係。

(二)乙主張無理由。

1.按「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以法定財產制，為其夫妻財產制。」「法定

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方剩餘財

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二、慰撫金。」民

法第1005條與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。民法賦予配偶一方剩餘財產分配權利旨在肯認配偶婚姻之貢

獻與付出、共享婚姻之果實。

2.經查，甲乙未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制，依民法第1005條規定，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夫妻財產制。甲以婚後

財產購得價值500萬元之A地固應列入計算，惟，甲所受慰撫金100萬元，及乙繼承取得價值1,600萬元B
屋，皆與他方婚姻貢獻無涉，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，不列入計算。故，乙得向甲請求雙方

婚後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50萬元【計算式：(500萬-0)/2=250萬】，然，乙係請求甲移轉A地所有權二分

之一，自屬無據。

三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育有丙女、丁男、戊女。甲於民國（下同）105年8月因丙出嫁而贈與一輛市

值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之轎車，甲嗣於106年12月因丁出國攻讀博士而贈與300萬元，甲復於

107年11月因乙開店營業而贈與70萬元。甲於108年10月病故，留下財產390萬元。試附條文與理

由，回答下列問題： 

(一)若甲病故時，其對己銀行積欠借款600萬元尚未償還，今己訴請甲之繼承人連帶償還上開借

款，有無理由？（10分）

(二)若甲病故時，其並未積欠己銀行600萬元，而是戊積欠甲80萬元尚未償還，此時則應如何分

配甲之財產？（20分）

試題評析
第一小題涉及民法第1148條之1規定與繼承人就繼承債務之對外關係；第二小題涉及遺產歸扣與扣

還規定，稍嫌複雜，若一部分計算錯誤，恐導致結論計算數字詭異獲無法計算之結果，算是困難

考題。

考點命中
1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林淇羨著，頁86-87。
2.《高點‧高上民法講義》第五回，林淇羨著，頁93-94。

答： 
(一)己主張有理由。

1.按「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二年內，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。」「繼承人

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，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，負連帶責任。」民法第1148條之1第1項與第1153條第1項
定有明文。

2.經查，乙為甲之配偶；丙丁戊為甲之子女，依民法第1138條第1款與第1144條規定，皆為甲之繼承人，合

先敘明。又，甲於108年10月死亡，其於106年12月贈與丁之300萬元，及107年11月贈與乙之70萬元，皆

係在繼承開始前2年內之贈與，依民法第1148條之1第1項規定，應視為繼承所得遺產，故，乙丙丁戊繼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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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財產共760萬元【計算式：390萬元+300萬元+70萬元=760萬元】，且，依民法第1153條第1項規定，

乙丙丁戊應就繼承所得遺產760萬元對己負連帶責任，是己請求甲之全體繼承人連帶償還600萬元，自有

理由。 
(二)甲繼承財產分配如下： 

1.按「繼承人中如對於被繼承人負有債務者，於遺產分割時，應按其債務數額，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內扣

還。」「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、分居或營業，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，應將該贈與

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，為應繼遺產。前項贈與價額，應於遺產分割時，由該繼承

人之應繼分中扣除。」民法第1172條與第1173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 
2.經查，甲贈與丙價值100萬元轎車，及贈與乙70萬元，分別係因結婚、營業從被繼承人受領贈與，依民法

第1173條規定，應計入應繼遺產中並從各自應繼分中扣除；戊積欠甲之80萬元，不因甲死亡而債務消滅

(民法第1154條)，且，依民法第1172條規定，於遺產分割時，應從戊之應繼分內扣還。綜上，甲之應繼

遺產合計640萬元【計算式：390萬元+100萬元+70萬元+80萬元=640萬元】，乙丙丁戊應繼分均分，各為

160萬元，歸扣後，乙應得90萬元【計算式：160萬元-70萬元=90萬元】、丙60萬元【計算式：160萬元-
100萬元=60萬元】；戊扣還債務後應得80萬元【計算式：160萬元-80萬元=80萬元】；丁則應得160萬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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